
 

 

 



难而失学。 

二、具体规定 

（一）贷款对象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

专科学生（含高职学生，下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学生在未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情况下，可在学校申请校园

地国家助学贷款。 

（二）贷款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由

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 

4.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5.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有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

成学业所需学费和住宿费。 

（三）借款额度 

根据 “180 号文件”的要求，自 2014 年起，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

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元；具体贷款额度根据学生学费、

住宿费标准确定。 

（四）贷款利率及财政贴息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



次基准利率，不上浮。借款学生在读期间不归还贷款本金，贷款

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

可申请财政全额贴息，但应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借款学生毕业后，

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也可申请继续贴息，但应提供书面

证明材料，经审核确认后，由原贴息财政部门继续全额贴息。 

（五）风险补偿金 

建立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风险补偿金比

例按当年贷款发生额的 12%确定，由财政和就读高校各承担 50%。 

（六）贷款申请及审批程序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分次发放、专款专用”

的原则，首次办理简要流程如下： 

1.申请学生如实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1）农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借款申请表》（原件）。 

（2）本人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说明及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

料（原件）。 

（3）新生录取通知书或在校学生学生证（复印件）。 

（4）借款学生身份证（复印件）。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人，

须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关系证明及书面同

意贷款的证明材料（原件）。 

2.各院（系）应指导学生规范填写《国家助学贷款借款申请

表》相关内容并对学生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并对其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申请表中“申请人签字”处应让学生当面签署，对

初审确认无误的学生申请材料汇总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审，



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报经办银行。 

3.经办银行对借款学生资质及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批。 

4.审批完成后，经办银行通知高校组织借款学生在高校面签

借款合同。 

5.合同生效后经办银行发放贷款。 

合同项下的后续学年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用款申请，学校对借

款学生进行审核确认，并提供续贷学生名单提交银行。银行审批

通过后发放贷款。 

（七）贷款偿还 

1.在读期还款。 

借款学生在读期间不归还贷款本金，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

贴。 

2.还款期还款。 

（1）借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进入贷款还款期，进入还款

期前应与经办银行及学校确认还款计划。还款计划包括还本宽限

期，还款方式，还款日等与贷款归还相关内容。 

（2）借贷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时，未与经办银行及经办机构

确认还款计划的，须按已签署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约定

条款进行还款。 

（3）借款学生毕业当年不继续攻读学位的，与经办机构和经

办银行确认还款计划时，可选择使用还本宽限期，宽限期最长 3

年。还本宽限期自还款计划确认开始最长计算至借贷学生毕业后



第 36 个月底，且不得超过借贷合同约定的借贷总期限。 

（4）还本宽限期内借贷学生不偿还本金，只偿还利息，原则

上应按月偿还，还款日为每月 20 日。 

（5）还本宽限期结束后借款人进入还本付息期，原则上采用

等额本息还款法按月归还贷款本息，还款日为每月 20 日。 

3.还款计划调整。 

（1）借款学生毕业当年继续攻读学位的，应提前 30 日向学

校提出还款计划调整及继续贴息的申请，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调

整还款计划申请表》并提出书面证明，学校审核盖章后将《国家

助学贷款调整还款计划申请表》原件及书面证明复印件报经办银

行确认。经确认的贷款学生在读期限相应延长，毕业日期按继续

攻读学位的学制顺延。 

（2）进入还款期后，借款学生继续攻读学位的，应在入学前

向原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校提出继续贴息申请，填写《国

家助学贷款调整还款计划申请表》，经学校审核通过并报经办银

行确认。经办银行确认后，按规定调整还款计划，原则上入学日

期为入学当年 9 月 1 日，毕业日期为毕业当年 8 月 31 日。 

（3）借款学生申请调整还款计划时，应先结清未按期归还的

助学贷款本息。 

4.还款本息偿还。 

（1）借贷学生应严格履行贷款偿还义务。 

（2）各院（系）应对贷款学生开展信用教育和还贷宣传工作，

讲解还贷的程序和方法；协助学校和经办银行做好借款学生的还



款确认和贷款催收工作。 

（3）经办银行应对借款学生开展还贷宣传工作，讲解还贷的

流程和方式。 

（4）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负责通知并组织毕业学生办

理还款计划确认手续。学校应在借款学生确认还款计划并更新固

定联系人（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及借贷学生本人的有效联系方

式后，方可为其办理毕业手续。 

（5）贷款还本付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借款学生可根据就业

和收入水平确定还本宽限期。 

（6）经办银行在借贷到期日前应允许有条件的借款学生提前

归还部分或全部借贷。借款学生申请提前归还部分贷款的，须先

结清未按期归还的助学贷款本息。 

（7）经办银行应按季度将学生还款情况及时反馈给学校。 

（八）合同变更 

1.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经办银行应允许借款学生自愿提出终

止贷款发放。有终止贷款发放意向时，借款学生应通过学校向经

办银行提出书面申请。 

2.借款学生转学时，必须由原经办银行与待转入学校的相应

经办银行办理贷款划转手续后，或者在该生还清贷款本息后，所

在学校方可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3.借款学生发生休学、出国、退学、被开除学籍、取消学籍

等情况，学校应及时通知经办银行。经办银行有权按合同约定采

取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等措施。借款学



生所在学校须在经办银行视情况采取上述措施后，或经办银行与

借贷学生确认还款计划后，方可为学生办理休学、出国、退学、

开除等相关手续。 

（九）违约学生公布 

1.被公布的违约学生是指按还款协议进入还款期后，连续拖

欠还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办理有关手续的借款学

生。 

2.经办银行应将需要公布的违约学生信息提交给四川省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银行和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权在不通知违

约学生的情况下，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其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 

三、工作要求 

（一）学生处、计财处和各院（系）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加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搞好贷款申请、初审和推荐工

作，积极协助银行做好贷款审批基础工作。同时对申请借款学生

的资格和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查，监督学生按贷款

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二）各院（系）建立本院（系）借款学生的信息查询管理

系统，强化对学生的贷后管理，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对违约学生

加强跟踪管理并催收贷款，及时向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借

款学生的信息。 

四、本管理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四

川音乐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院学〔2005〕11 号）同时 



 


